
（機關全銜）

採 購 評 選 委 員 會 會 議 簽 名 單

標案名稱：
會議次別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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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地點：
出席委員：（本委員會委員總額計   人）

工作小組：

列席單位及人員：

記錄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席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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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機關全銜）
標案名稱

採購評選委員會會議暨評選紀錄

一、會議次別：第○次評選委員會

二、會議時間：　年　月　日　時　分

三、會議地點：本府○○研討室

四、主席（副召集人）：○副召集人○○ 紀錄：○○○

五、評選委員會組成：
專家學者○人、機關委員○人，共計○人組成。

六、出席委員：○召集人○○　○委員○○　○委員○○
○委員○○　○委員○○　○委員○○　○委員○○

七、請假委員：○委員○○

八、業務需求單位及工作小組人員：
處（科）○○○　○○○

九、投標廠商名稱及人員：
廠商名稱、廠商名稱（如簽到簿）

十、評選方式：
(一) 採『序位法』且價格納入／固定價金給付（○萬元）評選方式辦理。以序位總

和數最低且評分總平均值達及格（含）以上，並經評選委員會過半數評定達

及格者為最有利標廠商，且於本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核定後決標。

(二) 優勝廠商：

1. 評分為：滿分 100 分；及格分數○分；無協商機制。

2. 出席委員評定分數總平均達及格（含）以上且過半數出席委員評定及格之
廠商，以評選總序位最低者，為最有利標廠商。

3. 優勝廠商同一序位者，以標價低者為最有利標廠商；標價相同時，以擇配
分最高之評選項目（指第○項項目內容）之得分合計值較高者；若得分仍

相同者，抽籤決定之。

4. 資格符合者得進入評選階段之廠商僅有一家，仍應進行評選會議，並由
各評選委員就評分項目評分（仍以一百分為滿分），但不評定序位。評定

結果其評分總平均值達及格（含）以上且獲得過半數出席委員評分達及格

（含）者，方為最有利標廠商。

(三) 本案投標廠商計○家，經○年○月○日資格審查結果計○家符合資格，進入
本評選。依評選須知規定簡報順序按本機關收訖投標文件之外標封編列次序

排定如下／依規定抽籤後如下／該廠商為當然第 1順位簡報：

1. 廠商名稱

2. 廠商名稱

十一、 評審過程紀要：



(一) 本次評選委員應到○人，實到○人（含專家學者○人），符合法定開會決議
人數。

(二) 經再徵詢出席委員確認均無須利益迴避之情形。

(三) 本案召集人經本機關首長之授權人指派由本府○○處「○處長○○」擔任，惟
因公請假，由出席之本府人員「○職稱○○」擔任副召集人。

(四) 本次委員會就各評選項目、受評廠商資料及工作小組初審意見逐項討論，並經
評選廠商服務建議書及聽取簡報說明後，由各評選委員評定分數及序位於評

分表內，交由承辦工作人員彙整於評分彙總表並經出席委員確認無誤，且各

出席委員均認為不同委員之評選結果無明顯差異情形，且本評選委員會或個

別委員評選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無異。

(五) 確認不同委員之評選結果有無明顯差異：

1. 經討論發現某廠商有個別委員評定其分數與多數委員相差 10分以上之明
顯差異情形／有個別委員評定其序位與多數委員具明顯差異情形，提交評

選委員會召集人處理。

2. 依「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」第 6條第 3項規定，應就明顯差異情形討論
後，作成議決或決議。經委員討論其個別委員評分不影響原評選結果後，

處理明顯差異結果以 1.  維持原評選結果／  2.  除去個別委員評選結果，重計  
評選結果／  3.  廢棄原評選結果，重新提出評選結果／  4.  無法評定優勝廠商      
作成議決。

十二、 投標廠商評選結果：
(一)「廠商名稱」以總平均分數為○分（達及格分數以上），並經出席委員全數／

過半數評定及格同意後為最有利標廠商。

(二) 「廠商名稱」以序位累計數○最低，且總平均分數為○分（達及格分數以上），
並經出席委員全數／過半數評定及格同意後為最有利標廠商。

(三)「廠商名稱」序位累計數為○，且總平均分數為○分（達及格分數以上），並
經出席委員全數／過半數評定及格。

(四) 以上詳如評分彙總表。

(五) 評選結果須經本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。

十三、 委員是否有不同意見：無。

十四、 臨時動議之案由及決議：無。

十五、 其他應行記載事項：無。

出席評選委員簽名：


